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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六甲國小水域活動意外事故處理須知 

一、項目及處理方式： 

（一）輕微擦傷、流鼻血：帶至游泳池值班人員處，或請六甲國中游泳池救生員給予簡

易敷藥包紮，待上課後再和班級學生一同返校。 

（二）撞傷、割傷：若情形較為嚴重，有血流不止情形，管理帶隊教師先請救生員止血、

敷藥包紮，並同步聯絡本校護理師方靖月，（聯絡電話：6980312；行動電話：

0931-190-556），請護理師暸解意外傷害情形，並轉知相關行政人員（體育組長、

訓導主任或校長）與導師，並請護理師聯絡家長，經家長同意後送至醫療院所縫

合。 

（三）溺水：此狀況不論程度為何，一律往上通報，通報校長（聯絡電話：6982041轉

200；行動電話：0933-689-838）、學務主任（聯絡電話：6982041 轉 202；行動

電話：0971-088-262）或體育組長（聯絡電話：6982041 轉 202；行動電話：

0922-694-282）、並且現場緊急處理，由救生員做急救動作，並啟動危機處理機

制，緊急處理流程如下： 

1. 通知游泳池值班人員（救生員）聯絡救護車。 

2. 急救過程中，各司其職，不可忽略其餘學員泳客安全。 

3. 搬至蔭涼通風處所（脊椎須先固定），擦乾保溫疏散圍觀人群。 

4. 由救生員確實對溺者做完傷勢評估，再循 CPR(心肺復甦術)標準規定，做急救

步驟。 

5. 不論溺者是否甦醒，皆需送醫院治療觀察。 

6. CPR一但開始施行，切記不可中斷，可輪流操作，以調整體力。 

（四）其它意外事故處理：如：中暑、休克、不明狀況昏倒、癲癎發作……等，視傷患

狀況採取急救步驟，但通知相關人員及後送醫院動作不可少。 

（五）若發生上述意外事故，請導師立即聯絡家長，事後關懷追蹤學童復原狀況並進行

班級輔導與安全教育。 

 

 

 



 2 

 

 

 

事故判斷 

 

○1 急救系統 ○2 行政系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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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送人員回報傷患就醫情形 

協助家屬處理(關懷、陪伴) 

協助辦理保險理賠事宜 

水域活動意外事故處理參考流程圖 

輕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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